
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暫停服務(停業)期間照顧人力調度及費用支給方式修正對照表 

 

 

 

原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暫停服務(停業)期間照顧人力調度及費用支給方式 

(衛生福利部110年5月25日衛部顧字第1101961418號函) 
 停業機構之照服員、家托員 停業機構補助 受登錄支援之居家長照機構 

日照、小規機 
得登錄支援其他居家長照機構，

提供急迫性照顧服務 

可申請基本人事費、維持費 可收取服務項目民眾部分負擔，不得申報長

照給支付(BA碼)服務費。 

家托 

得登錄支援其他居家長照機構，

提供急迫性照顧服務 

可申請維持費 1.可同時收取服務項目民眾部分負擔及申報

長照給支付(BA碼)服務費。 

2.長照給支付(BA 碼)服務費應確實給付予家

庭托顧員。 

修正後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暫停服務(停業)期間照顧人力調度及費用支給方式 



 

(衛生福利部110年6月4日衛部顧字第1101961508號函) 

 停業機構之照服員、家托員 停業機構補助 受登錄支援之居家長照機構 

日照、小規機 

得登錄支援其他居家長照機構，

提供急迫性照顧服務 

依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

構事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 

1、居家式長照服務提供單位申報之服務費用

送本縣衛生局審核。 

2、申報服務費用，得由居家式長照機構與原

任職機構或照顧人力二者之間約定，給付

工作所得。 

家托 


